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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

合理性。本公司将在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标的资产经

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

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海航商业、兴正元地产已出具承诺函，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预案“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西安民生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海航商业持有的兴正元购物中心

６７．５９％

股权和兴正元地产持有的骡

马市步行街房产， 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１１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和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向海航商业以现金方式支付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为

５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发行

１０８

，

６２６

，

８２５

股；向兴正元地产以现金方式支付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以发

行股份方式支付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发行

８２

，

０７３

，

４３４

股；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

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西安民生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不足部分公司将自筹解决。

本次交易完成后，西安民生将持有兴正元购物中心

１００％

股权和兴正元地产持有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

二、标的资产预估值及作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

兴正元购物中心

６７．５９％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１１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 经交易双方初步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于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７２

，

１７１．４１

万元，经交易双方初步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最终的交易价格将根据正式评估报告结果再次协商确定。

三、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西安民生审议本次交易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

４．６３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西安民生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西安民生审议本次交易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４．１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西安民生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二）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海航商业和兴正元地产。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特定投资者。

（三）发行数量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按照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为

８８

，

２９４．２２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９０

，

７００

，

２５９

股，其中向海航商业发行

１０８

，

６２６

，

８２５

股，向兴正元地产发行

８２

，

０７３

，

４３４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西安民生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则发行数量

亦将作相应调整。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４８

，

６８１

，

０５５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

终发行价格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西安民生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股份锁定安排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海航商业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西安民生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兴正元地产因本次发行取得的西安民生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四、业绩承诺及减值补偿安排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西安民生收购兴正元购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权时海航商业所出具的承诺， 兴正元购物中心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

３

，

４０４．５１

万元、

４

，

３６４．８６

万元、

５

，

７９６．４６

万元。

本次交易海航商业将按照兴正元购物中心的评估报告中的预测净利润数与上述承诺数孰高的原则， 就本次交易

完成后三年内兴正元购物中心的利润预测数进行承诺， 并就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与西安民生签订明确

可行的补偿协议。在评估机构对兴正元购物中心进行整体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后，西安民生将与海航商业另行签

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根据西安民生与兴正元地产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兴正元地产承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骡马市

步行街房产的价值不低于本次交易价格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西安民生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度审计时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年度

财务报告时对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价值进行减值测试， 并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专项核查意

见，如发生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价值低于本次交易价格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的情形，兴正元地产应在西安民生

２０１６

年年报公告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按照专项核查意见确定的补偿金额，以现金方式向西安民生补偿。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海航商业和兴正元地产，海航商业为西安民生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兴正元地产持有的西

安民生股权将超过交易完成后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５％

，根据《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海航商业将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为

１８６

，

２９４．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西安民生曾收购兴正元购物中心

３２．４１％

股

权，对应的交易价格为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１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

二条上市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连续购买、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有关比例计算的适用意见》，两次交易应合并计算。两次

交易金额合计占西安民生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超过了

５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重

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后，西安民生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

上市。

七、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上市公司为促进行业或者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在

其控制权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可以向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发行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

。

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西安民生对海航商业下属百货零售业资产的产业整合，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本次向兴正元地产发行的股份累计超过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５％

，符

合相关规定。

八、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广发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机构资格。

九、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此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预案的其他内容和与本预案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

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后，西安民生尚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西安民生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商务部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各方实施经营者集中；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本次交易能

否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审批风险，特此提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无法按期进行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因以下事项导致不能按期进行的风险：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中止

或取消本次交易；交易标的的审计或评估、资产权属证明文件的办理无法按时完成；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后

６

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会通知从而导致取消本次交易；交易标的存在的抵押未能按时解除，或交易标的业绩大幅

下滑，则本次交易可能将无法按期进行。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需重新进行，则需面临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险，提

请投资者注意。

（三）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兴正元购物中心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７０

，

６４４．５７

万元，预估值为

１６３

，

１８１．２７

万元，预估增值率为

１３０．９９％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账面值为

６３

，

０３８

万元，预估值为

７２

，

１７１．４１

，预估增值率为

１４．４９％

。

交易标的的预估值是根据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相关资产的价值所做的预计。 虽然上述预估值

不是本次交易交易标的评估价值的最终结果，亦不为本次交易资产定价的最终依据，但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增值幅度或

增值绝对金额较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审计评估尚未完成的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其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

核的盈利预测数据以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的为准。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五）标的资产部分资产存在权属瑕疵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兴正元购物中心拥有的

２７０

处房产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尚待进行分割过户。

对于上述尚待办理权属分割的土地使用权，海航商业承诺若因未办理土地证分割手续出现权属纠纷，其将承担兴

正元购物中心参加仲裁、诉讼等造成的一切费用及相应损失，若因该等土地使用权权属瑕疵造成兴正元购物中心地上

房产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房产本身的损失以及正常运营的损失等，其将在接到西安民生通知后

１５

日内无条件全额补

偿兴正元购物中心或西安民生的损失款项；兴正元实业承诺将负责办理兴正元购物中心

２７０

处房产对应土地使用权的

分割过户手续， 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东大会召开前办理完毕土地使用权分割

过户手续，因土地分割过户而产生的相关税费均由兴正元实业承担；兴正元地产承诺将负责办理兴正元购物中心

２７０

处房产对应土地使用权的分割过户手续， 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东大会召开前

办理完毕土地使用权分割过户手续，在土地使用权证未分割之前，未经兴正元购物中心书面同意，兴正元地产将不会

处置或抵押登记在其名下的土地证号为西碑国用（

２００６

出）第

７４３

号、第

７４４

号、第

７４５

号、第

７４５

号、第

７４６

号和第

７４８

号的

六份土地使用权证，若违反该承诺给兴正元购物中心造成损失的，其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目前，兴正元地产、兴正元

实业正在积极办理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分割过户手续。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受理西安兴正元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审批申请的复函》，已经受理兴正元地产关于办理碑林区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兴正元广场项目土

地合宗及重新分割的申请。

（六）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或募集失败的风险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如果公司股价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或市场环境变化，将可

能导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或募集失败。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或募集失败，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采用

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方式解决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支付等资金需求。 以自有资金或采用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融资方

式筹集所需资金的安排，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和融资风险。

释 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西安民生、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

６７．５９％

股权及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北区西段

１－２

层

４７

处房产

及其对应土地使用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西安民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行为

海航商业 指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 指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工会 指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兴正元购物中心 指 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宝商集团 指 宝鸡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更名为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商场 指 宝商集团宝鸡商业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更名为宝鸡商场有限公司

民生家乐 指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电器 指 西安民生电器有限公司

鼎盛典当 指 西安鼎盛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华城置业 指 西安华城置业有限公司

世纪阳光 指 汉中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家乐投资 指 陕西民生家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美丽方 指 长春美丽方民生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原长春美丽方时尚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海岛建设 指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兴正元实业 指 西安兴正元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兴正元地产 指 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兴博实业 指 福建省兴博实业有限公司

古城置业 指 西安古城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 指

兴正元地产拟向西安民生转让的位于西安市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北区西段

１－２

层

面积为

１１

，

７８２．８４

平方米的

４７

处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东亚银行 指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西安民生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预案、预案 指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

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 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正衡评估 指 正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

’

ＡＮ ＭＩＮＳＨＥ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注册资本：

４７３

，

３１１

，

８３４

元

法定代表人：马永庆

董事会秘书：杜璟

注册地址：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２３７７

办公地址：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兼零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卷烟、雪茄烟的零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专项审批项目取得许可证后经营）；仓储服务；计

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械制造；摄影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下由分支机构经营：文化娱乐服务、旅馆、理发美容、浴池、洗染、日用品

修理、机动车停车场、汽车清洗装潢、租赁、汽车出租、广告业务、人力资源中介服务、饮食服务。（以上一般经营范围不含

国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更情况

公司设立时原名为“西安民生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是成立于

１９５９

年的西安市民生百货商店（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１

日

更名为西安市民生百货大楼）。根据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陕西省西安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出具的“市体改字［

１９９２

］

０３３

号”文

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于出具的“西银字［

１９９２

］第

０７１

号”文批准，由西安市民生百货大楼和西安市民生百货商店

劳动服务公司经销部作为发起人，采用募集设立方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８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领取注册号为“

２２０６０３３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７

，

３１３．４９３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解放路

１０３

号。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３

］

１１３

号”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审字［

１９９４

］第

００６

号”文

批准，根据“深证字［

１９９４

］第

１

号”《上市通知书》通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简称“陕民生

Ａ

”。

公司成立后经两次名称变更，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民生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公司名称变更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公司股票简称更名为“西安民生”。

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股） 比例

非流通股

５１

，

５５４

，

９３０ ７０．４９％

其中：国有股

３０

，

１３１

，

７９２ ４１．２０％

发起人法人股

３

，

００３

，

１３８ ４．１１％

定向法人股

４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２％

内部职工股

１４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９．６６％

流通股

２１

，

５８０

，

０００ ２９．５１％

总股本

７３

，

１３４

，

９３０ １００％

（二）发行人设立以来历次股本、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１

、

１９９４

年送股、配股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１９９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１９９２

年及

１９９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定向法人股、个人股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国有股及发起人股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派

１

元，该次送股合计数量为

１８

，

６２６

，

９８６

股。本次股东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增

资配股方案，以

１９９３

年度送股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配股价为每股

３．８０

元。经西安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批

准和发起人法人股股东同意，国有股及部分法人股股东放弃配股，本次配股经西安市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市证监办

字［

１９９４

］

００１

号”文同意，并征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实施。本次送、配股完成后，公司共增加股本

３２

，

７１１

，

３８６

股，总股本

变更为

１０５

，

８４６

，

３１６

股。

２

、

１９９５

年送股及配股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１９９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１９９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派

１

元。本次股东

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增资配股方案，以上年末股本总额

１０５

，

８４６

，

３１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最终配股价为每股

２．８５

元。本次配股经西安市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市证监字［

１９９５

］

００５

号”文、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国资企函发［

１９９５

］

８９

号”文批准，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５

］

５２

号”文复审通过，并征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实施。本次配股中，个

人股东除可按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配股之外，还可按每

１０

股配

２

股的比例受让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出让的配股权。本次

送、配股完成后，公司共增加股本

２８

，

８６５

，

３２９

股，总股本变更为

１３４

，

７１１

，

６４４

股。

３

、

１９９６

年送股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召开

１９９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１９９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本次送股完成

后，公司共增加股本

２６

，

９４２

，

３２８

股，总股本变更为

１６１

，

６５３

，

９７２

股。

４

、

１９９７

年配股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召开

１９９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增资配股方案。本次配股经西安市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市证监字［

１９９６

］

０２０

号”文、“市证监字［

１９９７

］

０１０

号”文、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国资企发［

１９９６

］

２１３

号”文、中国证监

会以“证监上字［

１９９７

］

９

号”文批准，以

１９９６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６１

，

６５３

，

９７２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２．５

股，配股价为每股

４．３０

元。社会公众股股东除按

１０

：

２．５

的比例配售可流通股份外，还可按

１０

：

０．８８

的比例配售国家股股东转让的部分配股权及

发起人法人股东转让的全部配股权，配股权转让费为每股

０．１０

元。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共增加股本

４０

，

３５３

，

０５２

股，总

股本变更为

２０２

，

００７

，

０２４

股。

５

、

２００４

年股权变动情况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海航集团与西安市财政局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份托管协议》，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复（国资产权函［

２００３

］

２２３

号），海航集团受让了西安民生

５１

，

８０５

，

１５８

股股份，占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２５．６５％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本次股权转让在登记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续，本次股权转让后，西安民生控股股东变更为海航集

团。

６

、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资本公积金

向流通股股东转增股本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流通股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的比例获得转增股份。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后，公司共增加股本

６８

，

３４０

，

０４８

股，总股本变更为

２７０

，

３４７

，

０７２

股。

７

、

２００８

年股权变动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海航集团与海航商业签订了《股权增资协议》，海航集团以其持有的西安民生

５１

，

８０５

，

１５８

股股份

（占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１９．１６％

）对海航商业进行增资。本次股权转让后，海航商业成为西安民生的控股股东，但实际控

制关系未发生变更。

８

、

２０１０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即由西安民生

向海航商业发行股份购买海航商业与宝商集团进行资产置换后取得的宝鸡商场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中国证监

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１５６

号”文核准公司以每股

５．７４

元的价格向海航商业发行

３３

，

９６４

，

７６２

股份，购买上述股权资产。

２０１０

年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０４

，

３１１

，

８３４

股。

９

、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９４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１

，

８００

万股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共增加股本

１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变更为

４７３

，

３１１

，

８３４

股。

（三）目前的股本结构

１

、公司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票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７

，

６９１

，

６７３ ２９．０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７

，

６９１

，

６７３ ２９．０９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３７

，

６９０

，

５４８ ２９．０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１２５ －

４

、外资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５

，

６２０

，

１６１ ７０．９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５

，

６２０

，

１６１ ７０．９１

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

总股本

４７３

，

３１１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２

、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

９６９

，

９２０ ３９．２９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３５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８

西安民生劳动服务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

，

７５６

，

９６９ １．０１

彭朵花 境内自然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１

黄丽佳 境内自然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７

青岛瀚洋东盛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５

王艳兰 境内自然人

６７７

，

６００ ０．１４

刘利洪 境内自然人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１４

市工行解放办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４３

，

５００ ０．１４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二）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未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西安民生是一家商业零售业企业，是全国大型百货贸易联合会成员企业，目前主要以开设百货、超市门店的形式

从事日用百货等商品的零售业务。

西安民生现拥有百货、超市两大零售业态，经营网点遍及西安、宝鸡、汉中延安等陕西省主要城市以及甘肃天水和

庆阳，主要经营模式为联营和自营。截至

２０１３

年末，公司共拥有

１３

家百货门店，

３２

家超市门店，

１

家专业电器运营公司，营

业面积约

３７．３３

万平方米。

公司以“立足西北、深耕陕西，做强西部，走向全国”为总体战略，以百货运营为核心，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战略支

点，以有效益扩张和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将公司打造成为连锁化、专业化、集约化、品牌化的大型现代百货连锁集

团。

根据公司最近三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半年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超市

６４

，

８９１．８６ １２５

，

９９０．６６ １１７

，

１５４．７５ １０９

，

５４９．１３

百货

１１７

，

４７２．０６ ２２６

，

３５４．３３ １８８

，

６３０．７６ １５０

，

１５８．０７

其他

４８．２８ １０３．０８

合计

１８２

，

４１２．２０ ３５２

，

４４８．０６ ３０５

，

７８５．５１ ２５９

，

７０７．１９

五、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公司最近三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４

年半年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５７

，

２７０．１２ ６７０

，

９２６．６９ ５７８

，

７１９．６３ ３６４

，

０７７．５６

负债总额

５８４

，

６８７．９０ ５００

，

９６０．４８ ３９２

，

８４６．６２ ２７９

，

１２１．４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６８

，

７１７．４２ １６６

，

０４３．６３ １８５

，

８７３．００ ８４

，

９５６．１２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２０２

，

０８３．９６ ３８９

，

９０３．８５ ３３６

，

５１０．９６ ２８４

，

９５１．３４

营业利润

３

，

９４２．３３ ６

，

９８７．０６ ７

，

７１１．７２ ７

，

３５９．２３

利润总额

４

，

０５２．１９ ７

，

３０６．８７ ７

，

８００．１１ ７

，

９７６．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

，

６０３．０１ ６

，

３６５．９８ ６

，

７３１．６５ ６

，

１４４．９６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海航商业持有本公司

１８５

，

９６９

，

９２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９．２９％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航集

团为海航商业的控股股东，海航工会为本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

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海航工会与慈航基金会签署《股权捐赠协议》，约定海航工会将其所持洋浦盛唐

６５％

的股权捐

赠给慈航基金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本次捐赠完成后，慈航基金会直接持有洋浦盛唐

６５％

股

权，并通过洋浦盛唐间接享有对海航集团的相应投资权益。

（二）控股股东概况

公司名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

１２

号

２０７

室

法定代表人：何家福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５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４８６４５３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１３６６６９０２５１０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设备租赁（汽车除外）；销售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珠宝首饰、针纺织品。

基本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二节

／

一、海航商业”。

（三）实际控制人概况

海航工会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张若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

规定，经海南省总工会核准，确认海航工会具备法人条件，依法取得工会法人资格，代表公司全体职工行使权利。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海航工会完成第三届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海航工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分别为：张若萍、王秦东、

赵坤、蔡能、刘军、张勇、李爱华、李媚、朱彬彬、黄文、徐菡；其中张若萍为主席，王秦东为副主席。海航工会依据《中国工

会章程》规定履行工会各项职责，每五年进行换届选举，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由委员会选举产生主席、

副主席。海航工会日常事务由主席决定，重大事项由委员会讨论决定，特别重大事项由海航工会代表大会表决。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海航商业和兴正元地产，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海航商业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６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府前街

１２

号

２０７

室

办公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海航大厦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何家福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４８６４５３

税务登记证号：

１１０１１３６６６９０２５１０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专业承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设备租赁（汽车除外）；销售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日用杂品、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珠宝首饰、针纺织品。

（二）历史沿革

海航商业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成立，由海航集团货币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已经北京中瑞诚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中瑞联验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海航商业股东海航集团决定对海航商业增资

１１

亿元，其中海航集团以货币出资

１

亿元，以其持有的

西安民生

１９．１６％

的股权和和宝商集团

１７．３８％

的股权出资

１０

亿元， 本次增资已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

（

２００８

）中勤验字第

０４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海航商业注册资本增至

１２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海航商业股东海航集团决定对海航商业增资

２．５

亿元，海航集团以货币形式出资，本次增资已经

北京市华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

２００８

）华会验字

Ｃ

第

０３０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海航商业注册

资本增至

１４．５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海航商业股东会决议对海航商业增资

３．２５３

亿元，由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本次增资

已经北京中仁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中仁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７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海航商业注册资本

增至

１７．７５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海航商业股东会决议对海航商业增资

４７０

万元，由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已

经北京中仁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中仁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海航商业注册资本增

至

１７．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海航商业股东会决议对海航商业增资

６．５

亿元，由海航集团以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已经北京中仁信

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中仁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６９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海航商业注册资本增至

２４．３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海航商业股东会决议对海航商业增资

６．５

亿元，由海航集团以货币出资，本次增资已经北京中仁信

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中仁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０４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海航商业注册资本增至

３０．８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海航商业股东会决议对海航商业增资

４

亿元，由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本次增

资已经北京中仁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中仁信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５１０

号《验资报告》，本次增资完成后，海航商业注册资

本增至

３４．８０

亿元。

(

下转

B6

版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２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２

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公司本部八楼

８０６

号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亲自出席

７

人，

委托他人出席

０

人，缺席

０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㈠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经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㈡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公司认真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并经审慎判断，认为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相关报批事

项，已在《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

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２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海航商业持有的兴正元购物中心

６７．５９％

的股权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兴正元购

物中心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权属清晰；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中除

３６

处房产设定抵押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

限制的情形； 兴正元地产已出具承诺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第二次董事会前取得

抵押权人关于提前还款解除抵押的同意函， 并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提前偿还银行贷

款本息并解除前述

３６

处房产的抵押。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

强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㈢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㈣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人、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海

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９．２９％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完成后，兴正元地

产持有的西安民生股权将超过交易完成后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５％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

司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将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马永庆、马超、张俊孝、袁清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㈤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关联董事马永庆、马超、张俊孝、袁清回避表决。会议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进行了逐项

表决，具体如下：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２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

４．６３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４．１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３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海航商业和兴正元地产。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特定投资者。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４

、发行数量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按照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为

８８

，

２９４．２２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９０

，

７００

，

２５９

股，其中向海航商业发行

１０８

，

６２６

，

８２５

股，向兴正元地产发行

８２

，

０７３

，

４３４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则发行数量亦将

作相应调整。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４８

，

６８１

，

０５５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西安民生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５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及作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

兴正元购物中心

６７．５９％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１１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 经交易双方初步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于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７２

，

１７１．４１

万元，经交易双方初步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最终的交易价格将根据正式评估报告结果再次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６

、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在交割日后

５

日内，海航商业和西安民生聘请双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对兴

正元购物中心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双方根据审计结果对兴正元购物中心的期间损益进行书面确认。

兴正元购物中心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西安民生享有； 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海航商业按其持有兴正元购

物中心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西安民生补偿， 海航商业应于双方书面确认审计结果后的

１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西安

民生补足。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７

、限售期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海航商业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兴正元地产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９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１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㈥审议通过《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关联董事马永庆、马超、张俊孝、袁清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㈦审议通过《关于与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与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关联董事马永庆、马超、张俊孝、袁清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㈧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关联董事马永庆、马超、张俊孝、袁清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㈨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

案》

会议同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㈩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会议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

关联董事马永庆、马超、袁清、张俊孝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

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简称“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本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决议范围内处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相关发行方案、发行数量、发

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等具体事宜；

２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

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申报事项；

３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

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应修改；

４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本次交易

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５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办理公司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上述第

５

、

６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其他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尚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相关盈利预测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核。故

公司董事会决定在审议通过本次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后，暂不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方案，形成决议后再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㈠董事会决议

㈡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3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２

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公司本部八楼

８１０

贵

宾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

由监事会召集人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㈠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经审慎核查，本次交易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㈡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公司认真对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并经审慎判断，认为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交易行为涉及的相关报批事

项，已在《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

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２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海航商业持有的兴正元购物中心

６７．５９％

的股权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兴正元购

物中心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权属清晰；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中除

３６

处房产设定抵押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

限制的情形； 兴正元地产已出具承诺在西安民生审议本次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第二次董事会前取得

抵押权人关于提前还款解除抵押的同意函， 并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提前偿还银行贷

款本息并解除前述

３６

处房产的抵押。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

强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㈢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㈣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关于上市公司关联人、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对方海

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９．２９％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完成后，兴正元地

产持有的西安民生股权将超过交易完成后西安民生总股本的

５％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

司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㈤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会议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进行了逐项表决，具体如下：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２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为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

４．６３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

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４．１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３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海航商业和兴正元地产。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

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特定投资者。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４

、发行数量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按照初步商定的交易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对价为

８８

，

２９４．２２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９０

，

７００

，

２５９

股，其中向海航商业发行

１０８

，

６２６

，

８２５

股，向兴正元地产发行

８２

，

０７３

，

４３４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发行价格因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进行相应调整，则发行数量亦将

作相应调整。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４８

，

６８１

，

０５５

股。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西安民生发生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５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及作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由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

兴正元购物中心

６７．５９％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１１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 经交易双方初步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１１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于评估基准日的预估值为

７２

，

１７１．４１

万元，经交易双方初步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７６

，

０００

万元。最终的交易价格将根据正式评估报告结果再次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６

、过渡期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在交割日后

５

日内，海航商业和西安民生聘请双方认可的审计机构对兴

正元购物中心的期间损益进行审计，双方根据审计结果对兴正元购物中心的期间损益进行书面确认。

兴正元购物中心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西安民生享有； 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海航商业按其持有兴正元购

物中心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向西安民生补偿， 海航商业应于双方书面确认审计结果后的

１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西安

民生补足。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７

、限售期

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海航商业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兴正元地产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⑵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８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收购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９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１１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㈥审议通过《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㈦审议通过《关于与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与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㈧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㈨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 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

案》

会议同意《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㈩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会议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

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简称“本次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本公司董事会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决议范围内处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相关发行方案、发行数量、发

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等具体事宜；

２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

和文件，并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申报事项；

３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

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申请文件的相应修改；

４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本次交易

的具体方案进行调整；

５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办理公司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６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上述第

５

、

６

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其他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尚未完成审计、评估工作，相关盈利预测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核。故

公司董事会决定在审议通过本次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后，暂不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待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

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方案，形成决议后再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㈠监事会决议

㈡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4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２

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

司股票恢复交易，并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了《西安民

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信息。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６７．５９％

股权

和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西安市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北区西段

１－２

层面积为

１１

，

７８２．８４

平方米的

４７

处房产

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其中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预计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预计为

５０

，

２９４．２２

万元，发行

１０８

，

６２６

，

８２５

股；向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

付

３８

，

０００

万元，发行

８２

，

０７３

，

４３４

股；同时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预计

不超过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４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5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１５８

债券简称：

１２

民生债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开始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形成。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

告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信息。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起复牌交易。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九月

独立财务顾问


